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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 SB073 受委託代工貨物附加條款(CONSIGNED STOCK CLAUSE) 

96 年 10 月 31 日(96)產火字第 048 號函備查(公會版) 

98 年 4 月 3 日兆產(98)火字第 0512 號函備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受委託代工貨物，倘遇保險事故所致損失時，本公司

依下列約定辦理： 

一、按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之「理賠事項」約定賠償。 

二、受委託代工貨物如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，被保險人（或所有權人）應提供代工貨物之

憑證、帳冊、代工合約及有關證明文件，且被保險人及所有權人應共同簽署和解書後，

被保險人始得領取賠款。 

 


